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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設置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三條第十二款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三

條第一項之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校為推動環境保護、自然保育及環境教育業務，管理校內毒性化學物

質運作及游離輻射作業，防止職業災害與游離輻射危害，保障師生員工

之安全與健康，成立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 
第 三 條 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置具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資格之主任一人，

及具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環保署規範環境保護相關專業管理人員與輻

射防護人員資格之職員若干名。 
第 四 條 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權責如下： 

一、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緊急應變計畫，並指導有關部門實

施。 
二、規劃、督導各部門辦理職業安全衛生稽核及管理。 
三、規劃、督導安全衛生設施之檢點與檢查。 
四、規劃、督導有關人員實施巡視、定期檢查、重點檢查、危害通識及

作業環境測定。 
五、規劃、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六、規劃勞工健康檢查，實施健康管理。 
七、督導勞工疾病、傷害、殘廢、死亡等職業災害之調查處理及統計分

析。 
八、實施安全衛生績效管理評估，並提供職業安全衛生諮詢服務。 
九、提供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資料及建議。 
十、宣導並執行環境與安全衛生委員會決議之規定事項。 
十一、宣導並執行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委員會決議之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

制事項。 
十二、辦理環境保護主管機關規定之登記備查、核可或申報事項，並副

知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十三、執行校內廢棄物處理、環境保護、自然保育及環境教育業務之相

關規定事項。 
十四、宣導並執行輻射防護管理委員會決議之輻射防護運作與管制事

項。 
十五、辦理游離輻射防護主管機關規定之登記備查、核可或申報事項。 
十六、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環境管理與輻射防護等事項。 
前項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環境管理與輻射防護等事項之執行應依各相關

法規之規定留存紀錄備查。 
第 五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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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附件： 無  

※修正記錄： 088年 12月 20日 行政會議通過 

 089年 01月 17日 校務會議通過 

 089年 02月 01日 第 8屆第 6次董事會議通過 

 093年 10月 04日 行政會議通過 

 093年 10月 04日 校務會議通過 

 093年 10月 11日 第 10屆第 2次董事會議通過 

 101年 11月 05日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11月 19日 第 12屆第 22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03月 10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103年 05月 12日 第 12屆第 36次董事會緩議 

 103年 06月 16日 第 12屆第 37次董事會建議 

 103年 09月 09日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103年 09月 18日 第 13屆第 2次董事會議通過 

(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中華民國 103年 10月 01日 1032103042號簽請校長核定，

103年 10月 02日公告) 

 103年 11年 11日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103年 11年 24日      第 13屆第 4次董事會議通過 

(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1 日 1032103919 號簽請校長核定，

103年 12月 15日公告) 

 111年 04月 11日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111年 04月 28日 第 14屆第 23次董事會議通過 

(秘書室中華民國 111 年 05月 13日 1112101047號簽請校長核定，111年 06月 01

日公告) 

 


